粤证协〔2025〕92号
关于征集2025年度优秀投教活动及

投教产品的通知

辖区各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投资者教育基地：

为进一步加强投资者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充分利用辖区 市场主体丰富的投教资源，助力提升投资者金融素养，营造资本市场改革发展良好舆论氛围，推动辖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广东证监局指导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广东上市公司协会、广东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联合征集评选2025年度优秀投教活动及投教产品。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征集主题

所报送的投教活动或投教产品应围绕资本市场改革发展重点，突出金融为民的理念，宣讲资本市场改革发展重要政策，解读资本市场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则，普及投资者民事权益救济及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内容，引导投资者全面知权、积极行权、依法维权，提示市场风险，增强投资者防范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的意识和能力，传播价值投资、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理念，推动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工作。

二、征集说明

(一)投教活动相关要求

1.活动要求。所报送的投教活动应为2024年9月1日后开展的投教活动，报送主体应如实填写相关投教活动推荐理由(详见附件1),并附上活动成果展示材料，如图文、视频、新闻报道、投资者反馈意见等。主题系列活动、政企学合作活动、总分联动活动或针对特定群体(如学生、老年人)的投教活动优先。

2.数量要求。证券基金期货法人机构、投资者教育基地至少 报送1次投教活动，其他市场主体报送数量不作硬性要求。

(二)投教产品相关要求

1. 内容要求。所报送的投教产品应为2024年9月1日后制 作的原创投教产品，主题鲜明，内容准确，表述清晰，可视性高， 具有正确的政治导向和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创造性。针对特 定群体(如学生、老年人)需求特点制作的投教产品优先。

2.形式要求。文字、图片、音视频、动漫、实物教具等投资 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均可(详见附件2)。

3.数量要求。证券基金期货法人机构、投资者教育基地至少报送2件原创投教产品,其他市场主体报送数量不作硬性要求。系列作品记为1件。

4.版权要求。报送主体对提供的投教产品有完整版权，不可 侵犯第三方著作权、版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报送后视 为许可广东证监局以及相关协会可以在公益宣传等非营利活动中使用或授权第三方无偿使用该投教产品。

三、活动组织

(一)征集作品:10月27日-11月5日。请各市场主体指定专人负责统一报送、联系沟通等事宜,并于2025年11月5日前将相关材料电子版报送至指定邮箱。

（二）公众投票:11月17日-11月23日。协会对所征集的活动和产品是否符合要求进行初筛，符合要求的将在中国投资者网进行展播，由公众对喜爱的活动和产品点赞投票（投票渠道届时将通过协会微信公众号发布）。得票率将按百分制换算后，占最终成绩的30%。
（三）专家评审:11月17日-11月23日。协会将组织专家从作品内容、语言表达、作品制作、创新亮点等四个维度对征集活动和产品进行评审，评审结果按百分制换算后，占最终成绩的70%。
（四）获奖名单公布及颁奖:计划12月初。开展投教活动、制作投教产品是落实投资者保护主体责任的重要体现。请各市场主体高度重视、积极参与，获奖产品将在辖区投资者保护宣传渠道集中展示，并择优报送中国证监会。

联系人：关晓明，020-37853811；李振顺，020-38332834

邮  箱： gdzqqhyxh@gdcm.org.cn。
附件：1.投教活动推荐表

2.投教产品格式要求

3.投教产品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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